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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
农业贷款工作及实效分析＊

范连生

资金为农业生产三大要素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土地和劳动力。“资本的效果，在结合自然与人工而为生产的
媒介，农民的成功与失败，与资本的多寡大有关系。因无资本则虽有肥沃的土地，亦不能充分利用以增加生产改良
品质，且有时不得不受商人的剥夺，不能雇佣人工来帮助生产。”[ 1 ]因此，拥有必要的资金，是进行再生产的基础和

前提。解放前，由于农业生产衰退、农产品价格低落、战事频仍、天灾横行之累，加之各种剥削日益加重，农民财穷力
尽，资金短缺。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举债，而且借债主要并非用于生产，而是困于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承负重债。新
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的反封建运动后，农民生产情绪极为高涨，因而大力
发展生产已成为农民的迫切要求。人民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农业贷款，这就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
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对当时“三农”问题的初步解决发挥了积极效用。下分两个阶段评述建国初期
( 1949—1956) 黔东南地区的农业贷款工作及其实效。

一、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贷款( 1949—1952)

全国解放后，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发展生产，就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中心任务。为了实现群众的愿望
和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方针。为了解决贫雇农生产和生活上的
困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黔东南地区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农村信贷事业。土地改革前后，该地农业贷款以实物为
主，主要有: 农具、耕牛、种子、肥料等。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放贷款，主要目的是通过贷款改良农具、改进耕作方法、整
理和兴修小型水利，有重点地帮助土地加工，同时适当地解决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

1950 年 8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农林厅转发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颁布的《西南区一九五○年农业贷款贷放原
则》，该原则对贷款的用途、对象、方式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贷款用途: 为确使贷款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对于贷款的用途，应严格限制于贷放生产资料，不贷给生活资料，其

具体用途的分配，主要的应运用于对粮棉生产确实有效的事业，如肥料贷款、农具贷款、耕牛贷款及病虫药剂贷款
等，各地并可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酌量分配一部分贷款于蚕桑麻类和甘蔗等特产的增产。贷款对象: 以农户主要
的是贫农，其次是中农，作为贷款的对象，对于贷款的分配，应掌握贷放的基本原则，通过农民协会、农协小组等农
民团体的民主评议和地方政府核准确定之，使贷款可以给予真正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中农。对确有困难的中农适
当给予贷款，对地主富农一律不得贷款。贷款方式: 第一、有重点的选定贷款的地区和对象，贷款要根据借款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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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能帮助一户是一户，反对平均主义，务使此次贷款绝对用于生产资料的补充，保证生产的提高和贷款的如

期收回，对于农民依靠贷款的心理和浪费贷款的事情，必须予以适当的纠正制止。第二、原则上要尽量采取实物贷
放，不能采用实物的贷放，可以直接贷放稻谷，用以购买生产资料。第三、贷放的生产资料，分为肥料、农具、耕牛和
药剂四种，其购办的方式可依据实际情形，分别由个人购买和集体购买，但集体购买或定贷原则上应将核准贷款的

农民加以组织后，由区人民政府指导办理，并尽可能通过贸易机构购办之，个人购买则乡村干部应掌握政策，机动

的协助农民购办，务使贷款确实可以购得必需的生产资料。第四、各种贷款由各级农业机关指导市县以下区村地方
人民政府直接办理。在贷款手续上，经过民主评议后，由村长或农协主席介绍到银行营业所办理借款手续，或由银
行常驻乡镇的工作人员携款到村发放。事后进行贷款用途检查，保证贷款专款专用。 [ 2 ]

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黔东南地区各县大力贯彻省农林厅的指示，对农户积极贷款，扶持农业生产。1950年黄
平县人民银行首次对新州区老鸹屯 23 户农民贷放大米 5． 18吨，折合人民币 207． 2 万元( 旧人民币，下同)，到期以
大米和折收烤烟、桐油及五倍子还款。 [ 3 ]随着全区减租、退押及土地改革运动的迅速开展，各县人民银行组织流动
服务组深入农村发放贷款，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在及时供给和调剂农业资金、组织农村副业生产等方面，发放了大
批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购买耕畜、农具、种籽、肥料，并帮助农民养猪喂羊，另外，贷款还帮助农民防旱救灾，及时进
行秋收以及扩大秋耕、秋种面积等，解决了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
从 1951 年 5月起，人民银行榕江支行就有计划地结合反封建斗争以及抗美援朝运动等中心工作发放农业生

产贷款，以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先后在三区的寨蒿、四区的平靖两地建立了发放农业生产贷款的机构，并组织
了两个流动服务组。该行工作人员进行发放农业生产贷款时，配合区、乡人民政府，以村为单位，结合各自然村的具
体情况，通过农民协会，先后召开了村干部以及各种群众性的代表会议，充分宣传抗美援朝、增产爱国的道理，使农
民进一步认识爱国增产的意义，然后反复交代了贷款政策、方针以及“专款专用”原则，采取了“自己需要、自报公
议”的方式，由小组充分酝酿讨论，再由下而上地进行反复的民主评议，慎重合理地确定贷款额与贷款户数，当众放
款。根据 11 月底统计: 共发放农业生产贷款 289390000 元。其中有农具贷款 127930000 元; 耕畜及副业贷款

158950000元; 种籽贷款 2410000元。农民得到贷款后，纷纷添置农具与耕牛。根据不完全统计: 全县共购置各种农
具 2800 余件，购买耕牛 60余头。[ 4 ]因此，通过贷放农业生产专款，确使部分农民解决了耕畜、肥料、农具、种籽的困
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但由于部分干部对政策方针了解不够和业务生疏，工作不够深入细致，银行下乡办理农贷人员与区乡干部结

合不够密切，在农贷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 第一、违背专款专用。第二、平均分配，未掌握重点贷放原则。在
贷放中，没有根据农民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确定贷额，存在着“普降小雨”的平均思想，致使贷款到农民手中不能
及时投向生产。第三、随意挪用贷款，延误时日，个别地区的贷款小组长或同组贷户，乘机挪用贷款。第四、多余款不
退还银行，用到生活上去了。农民借到款后，除了正当用途外，剩余款未送还银行。

1952 年，为确保农贷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贷款效用，省政府农林厅、中国人民银行贵州分行联合发出指示:
重申贷款对象以村、供销社及其小组为单位，并应以贫雇农为主，适当照顾中农; 贷放时以银行为主，配合有关部门
组织流动贷放小组，强调反对平均分配普降小雨的贷放，并要对少数民族地区及灾区应予特别照顾。[ 5 ]如中国人民

银行丹寨县支行在 1952 年第二季度农贷中纠正了过去农民把贷款移作他用甚至浪费贷款的现象，贷款时先与县
农林科和合作社取得密切配合，贷放实物，保证了专款专用，使贷款切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实物贷放中，银
行还简化了贷款手续，采用了不贷现金而发农民拨物证的办法。农民只持拨物证便可直接到合作社领到他需要的
实物。如果合作社暂时缺货，则可以行政村为单位，统一讨论出应贷户的应贷实物和共贷款数，由村庄和农民协会
主席负责领出，银行只作暂记。直到农民用贷款买到东西后，再拿发货单和税票到银行入账。[ 6 ]由于一些地区缺乏

长期扶持贫雇农观点，农贷只贷给中农，不贷给贫雇农，怕他们还不起，在自由借贷上亦未深入宣传政策，及时纠正

偏向，因此，1952 年省人民银行对布置本年度第四季度农贷再次提出注意事项: 强调贷款用途分牲畜、农具、肥料
贷款。为了通过贷款，促进农民组织起来，各地应对互助组优先贷款。另外必须坚决贯彻以贫雇农为主，并适当照顾
中农的阶级路线。过去有些地区贷给中农的占 50%以上，甚至贷给富农、地主及小土地出租者，这都必须予以纠
正。 [ 7 ]

这一时期，在农贷政策上，省、专各级银行机构还采取了一些颇为灵活的政策措施。如为了支持烈军属及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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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生产，1952年 7 月 8日，镇远专署人民银行函告各县支行，对灾区军、工、烈属及还乡生产军人的贷款，按原
放款利率减 10%的优待。再如为了能及时地把贷款用于农业生产，1952 年 10 月 10日，省农林厅通知，把 1953年
度的农贷款提前发放一部分，以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根据各地反映，每当春耕季节，农民急需耕牛，届时发放耕牛
贷款，难以满足农民需要，并且争相购买，造成供不应求，刺激牛价上涨及增加农民负担等情况，如能提前于第四季

度发放一部分，不但可以纠正此种偏向，且秋收后饲料方便，此时买牛犊饲养，来春长大，亦可使用。为适应此种需
要并解决秋耕秋种的困难，省农林厅经请示后，将 1953年贷款提前发放一部分，便利农民添购耕牛、农具等生产资
料。 [ 8 ]

土地改革后，黔东南地区许多贫雇农缺乏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人民政府进行的农业贷款，可谓雪中送炭，及
时解决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这就极大地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合作化时期的农业贷款( 1953—1956)

这一时期的贷款对象、类型与前一时期相较，有了明显的变化。合作化后，农业贷款重点是支持农业合作化运
动，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以此解决部分农户入社缴纳资金的困难。1953 年 7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发放农业贷
款的指示》，强调: 农业贷款，必须按照各地生产季节及时发放，必须贷给生产及生活上有困难而要求贷款的农民，
在组织起来的农民和个体农民之间必须作合理的分配。参加互助合作的，是雇农、贫农和中农，为了改进生产设备，
他们较之个体农民需要较多的贷款，因而给组织起来的农民以比较多的帮助，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但如果照顾过
多，贷款过多，因而不给或少给个体农民贷款，则是不对的。对一个合作社、一个互助组的贷款，对一户农民的贷款，
也应根据地区的贫富、农民收入的多寡及贷款用途的不同，在数额上加以限制，原则上以不超过其一年总收入的

10%或 20%为宜。 [ 9 ]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需要，省合作专业管理处、人民银行贵州分行、省农林厅联合指示: 1953 年农业贷款，按用
途分四类: 第一、农业生产放款，包括农具、病虫药、种籽、牲畜饲料及其他生产放款等。期限一年以下，利率月息一
分。第二、设备放款包括新式农具、病虫防治器械、特产加工设备及耕畜、种畜、小型水利、育苗、造林、其他设备等。
期限三年以下，一年能还者，可订一年，不应机械定为三年，并可分期归还，利息为月息七厘五毫。第三、农村周转放
款包括农村副业、农村手工业、农村生活( 包括口粮) 等。第四、合作周转放款，系指信用合作社放款，利率按月息一
分二厘。对供销合作社基层社贷款，应按贷管单位办理，不在农贷范围以内。 [10 ]

针对农民面临的实际困难，从江县尽力地及时地进行了各种农具贷款，发放了救济粮和冬季寒衣，到 1953年

4 月，8个月中，人民政府共贷出各种农贷款 765659450 元，其中农具贷款 253530256元; 耕牛贷款 177632992 元;
副业贷款 45445295元; 水利贷款 49230902 元; 种子贷款 1071924 元; 农村工商业贷款 78862924元; 生活贷款

9185456元; 其他 43642589 元，另外发放救济粮 70500 斤，救济款 33492000元，冬季寒衣 1490 套。 [11 ]这些贷款适

时地解决了贫雇农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困难，有力的支持了生产。1953 年，镇远县涌溪乡第五村共贷款 21106500
元，其中设备性贷款占 38%，农业生产占 15． 6%，一般性贷款占 46． 4%，另有无息贷谷 2234 斤，救济米 1000斤，人
民币 250000元。贫雇农共 75户，给贷的 70 户，贷到 16692500元，每户平均 238464 元。中农共 39户，贷款的 30 户，
贷到 4414000元，每户平均低于贫雇农 91334元。这种实际的帮助，是完全适合他们的需要，从而使农民“休养生
息”，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农户在生产上的某些困难。 [ 12 ]

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村地区连年获得丰收，但一般说来农民的家底仍然是薄的，尤其春季是农业投资最多最集

中的的季节，加上农民觉悟的提高及生产情绪的高涨，因而其生产投资就会比往年更多。就是说，随着互助合作运
动的高涨，农业互助合作组织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设备，扩大再生产，需要增加资金，而农村中部分贫困农民及遭受

自然灾害地区、贫瘠山区的农民，生产和生活上还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这些困难的解决，除发展互助合作及农民
之间互通有无外，就需要国家各项经济工作的有力支持，农业贷款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项目之一。1954年，政
务院指出: 各地必须做好农业贷款工作，并积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吸收农村游资，用以发展农村生产，促进互助合

作，并加强与高利贷资本作斗争。同时，通过农业贷款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放款，帮助有困难的农民及时解决生
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免误春耕生产。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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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2月 26 日，《新黔日报》发表题为《大力支持春耕生产，积极发放农贷，办好信用合作》的社论，指出: 在
贷款对象上，由于解放三年来，农村经济变化甚大，很多贫雇农已上升到中农水平，中农实际上在农村中已占多数，

它是互助合作的基本成员，应是贷款的对象。根据这一政策，在贷款上就应以刚上升的贫农和新升的中农为贷款的
对象，予以积极扶持，帮助其解决困难和摆脱高利贷的剥削，从各方面关心他们，使他们同其他农民一样，获得发展

生产和改善生活的机会; 同样的，对生产生活上有困难的中农，仍应给予适当的贷款帮助。不顾及到中农的需要，不
给予必要的贷款，也是不对的。还有一部分贫农，由于家底薄，生产与生活上困难仍然很大，为了使其避免高利贷剥
削，更好地发展生产，也必须加以积极扶助。这样才能达到有助于农业生产，有助于贫困农民经济生活的逐步改善，
有助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贷款的用途上，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应逐步帮助扩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扩大生
产、改进技术; 对常年互助组，可根据需要与自愿及对生产有利的原则，适当提倡积累公共财产，增加设备，但应防
止盲目扩大公共财产，影响生产情绪; 对于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和单干农民，仍应以解决一般性生产需要和生活

困难为主。 [ 14 ]

为了做好 1954年的农业贷款工作，各级银行有针对性地克服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过去对小农经济逐
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不明确，从而产生了不顾及小农经济特点的急躁冒进情绪，在贷款期限上“从短不
从长”，强调“专款专用”、“保借保还”、“不组织起来不贷款”等错误做法; 但从 1953 年批判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后，又
放松了对组织起来的农民的积极扶持，强调了适当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忽略了对小农经济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从满足农民眼前利益这一方面着眼的多，从国家利益与农民长远利益考虑的少，又产生了“贷款要多”、“收贷要
少”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因此，要正确执行贷款中应积极扶持互助合作的发展、又要适当照顾个体农民需要的原则，
正确地把握好这个“度”。对组织起来的农民积极扶持并贷给较单干农民较多的贷款是合理的必要的。1955年，炉
山县银行对互助组、农业社发放农贷 54000元，生产费用贷款一年期，利率 9厘。当年互助组、农业社利用贷款购买
耕牛 582 头、新式农具 27 部、肥料 78000 公斤、烤烟苗 448000 株和各种小农具 3357件以及口粮 75000公斤。1956
年，银行又发放生产、生活贷款 5． 09万元，帮助 2484户贫困户和受灾户购置生产、生活资料，利率月息 7． 5‰。 [ 15 ]

合作化时期，黔东南各地还成立了一些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将吸收农村游资、组织调剂
农村资金、帮助农民和合作经济组织解决资金困难、支持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和开展多种经营作为信用机构的主要
任务。一般说来，由于信用社资金薄弱，灾区口粮贷款及极贫户贷款仍由银行解决。
这一时期农业贷款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主要有: 第一、实物供应问题。一般反映较普遍较严重的问题是耕牛的供

不应求，在耕牛较缺的地区当然问题更大，但有的是因为群众需要大的、好的、而不愿意买小的、不好的、价钱高的，
也形成人为的紧张。根据天柱三区蓝田五村的抽查，28%左右的贷款还存在农民手中未买到东西，锦屏三区的部分
农民，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把贷款退回银行，这些对农贷的投放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干部在思想上，由于对春耕生产
的紧张情况认识不足，有的干部有单纯的任务观点，不问效果、盲目滥放。锦屏二区耕牛要 70 元就可买到而干部贷
了 100元，有的又卡得过紧，怕将来难收，麻烦，甚至有的以实物供应不足作藉口不发放，施秉的部分干部发放耕牛
贷款非得叫群众先买到耕牛才贷放。第三、个别地区的银行干部，固定在自然村里搞生产合作社，而没有流动发放
农贷的机会，使贷款不能及时贷到农民手里，同时还存在着贷款多集中于干部常到的中心地区而边沿区的贷款少

的现象。 [ 16 ]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和错误，1955 年 4月，专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作好农具供应及贷款工作，各县联社
应密切配合农林部门共同研究，作好生产防旱抗旱工具的充分准备和种子耕牛的供应，而且要做到质量好、规格
合、价格合理，使农民满意。鉴于部分地区向银行贷款后，存放在手中未买到东西，或者需款贷不到等现象，各级银
行必须积极贯彻“边贷边检查”的方针，以免贷款不当的现象发生。[ 17 ]之后，各县积极贯彻专署的指示精神，对贷款

的对象、用途、额度等边贷边检查，大大地减少了贷款中的混乱现象，使农业贷款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为合作化时期
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结语

建国初期，黔东南地区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对少数民族，根据生产自救的原则，给予了大力的帮

助。虽然在贷款中有缺点和偏差，但总的说来，在农贷方面，银行将农业贷款列为中心任务重点办理，其贷款额度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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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升，特别是在合作化运动后期，更是加大贷款额度。这些农贷的具体作用有两个方面: 一是使农具、牲口、肥料、
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增加，促进了荒地的开垦和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提高了农业产量。二是促进了一些地区家
庭手工业、副业的发展，农民获利增多，农民收入有所上升，因此农业贷款对建国初期黔东南地区“三农”问题的初
步解决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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